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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全市适龄人群乙肝疫苗补种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直属机构： 

  为了提高我市人群免疫抗体水平，形成有

效免疫屏障，有效预防和控制乙肝病毒在人群

中的传播，根据自治区卫生厅和教育厅的统一

安排，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对

1994年至2001年出生人群和在校大学、高中生

中的未免疫人群实施乙肝疫苗补种项目。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实施时间和范围 

  项目实施时间为2009年9月底至2010年10月

底，项目将覆盖全市范围内1994年至2001年出

生的未免疫人群、各高等院校和各县（市）区

的所有高级中学学生。 

  二、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活动 



  各县（市）区要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充分

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短信、社

区活动等作用，动员全社会参与，营造良好的

接种实施氛围。要采取群众最易于接受的方

式，使受种者获取准确的信息，并针对重点人

群，采取针对性强的宣传方式，提高公众的知

晓率。各级教育部门及学校要通过宣传栏、宣

传单、宣传手册、展板、学校网站及广播等媒

介和开展健康教育课堂、举办讲座、知识竞

赛、“5·19世界肝炎日”防治宣传活动等多种

方式，在学校开展乙肝防治知识专题宣传活

动，提高学生预防乙肝知识知晓率，促使学生

积极投身于预防乙肝的活动当中来。  

  三、加强人员培训工作 

  按照逐级培训原则，市及各县（市）区教

育和卫生部门在接受自治区举办的项目工作培

训后，要组织开展本辖区各相关学校团委、学

生会干部、校医、学生骨干以及接种单位开展

相关内容的二级培训，对抽调的临时接种人员

培训后发放预防接种资质证。培训应于宣传和

摸底前完成。 

  四、扎实开展摸底调查工作 

  各县（市）区要认真组织开展适龄人群的

摸底调查工作，教育部门要在卫生部门的指导

下负责学校学生摸底调查、登记、报告、通知

发放及协助接种组织工作；村（居）民委员会

要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开展预防接种有关的宣传

教育及接种对象的摸底调查等工作，并组织居

民、村民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五、组织领导及相关部门职责 



  市政府成立银川市适龄人群乙肝疫苗补种

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1），负责项目筹划、

协调和督导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各高校


